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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化大學 函
地址：111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
承辦人：吳怡婷
電話：(02)77097801#7551
傳真：(02)27069121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校廣字第114000295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本校推廣教育部開設「都市計畫技師學分班」與「不動產

估價師學分班」，即日起開始招生，提供相關從業人員最

惠價，敬請惠予公告並鼓勵參訓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課程提供報考專技高考「都市計畫技師」與「不動產

估價師」補修學分，並協助相關從業人員充實專業知能，

提升職能，取得國家技師證照。

二、114年10月起辦理「都市計畫技師學分班」，九大科目，總

計20學分，涵蓋都市計畫、都市計畫法規、都市土地使用

計畫、都市經濟學、都市工程學、都市交通計畫、公共設

施計畫、環境規劃與設計、計畫分析方法等科目，課程介

紹請參考（https://reurl.cc/5MvZpV）。

三、114年11月起辦理「不動產估價師學分班」，六大科目，總

計18學分，涵蓋不動產估價理論、不動產估價實務、不動

產法規、不動產投資、不動產經濟學、土地利用等科目，

課程介紹請參考（https://reurl.cc/mDVz87）。

四、實體課程於台北市大安區，亦提供遠距教學選項，使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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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oogle Meet上課，與實體課併班，節省時間和交通成

本。

五、為鼓勵相關從業人員積極參與，提供每學分2,300元優惠

價，鼓勵其透過專業學習，強化競爭力，身份優惠，請洽

推廣教育部(02)2700-5858分機1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、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、臺中
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、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、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、新竹縣政
府產業發展處、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、彰化縣政府建設處、南投縣政府建設
處、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、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、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、
宜蘭縣政府建設處、花蓮縣政府建設處、臺東縣政府建設處、澎湖縣政府建設
處、金門縣政府城鄉發展處、連江縣政府工務處、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、新竹
市政府都市發展處、嘉義市政府都市發展處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、中華民國不動
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台北市地
政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、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、基隆市地
政士公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市不動產經
紀人員職業工會、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
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不動產經紀人公會、基隆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
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
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
會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基隆市建築師公會、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
業公會、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
會、台中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
會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、全國律師聯合會、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
會、社團法人桃園律師公會

副本：本校推廣教育部、推廣教育部專業證照培訓中心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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